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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is a system which is clearly 
formula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Law. It comprehensively measures and evaluates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should continue. Establish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standar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by standardiz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system with complete systems, 
scientific standards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that are satisfactory to the peopl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heory and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analyzes 
some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such as the single evaluation subje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not specific, the evaluation time is too general, and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is not perfect, 
and so on. The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evaluation system. hoping to provide powerful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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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行政许可评价制度是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制度，它通过对已实施的行政许可

的规范化程度和满意度进行综合测定和评价，以确定行政许可是否应当继续实施。建立有效

的行政许可标准评价体系对于行政许可效能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标准化促进行政许可规

范化，加快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行政许可制度。论文结合

我国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理论与具体实践情况，分析了评价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

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体系不具体、评价时间过于笼统、评价程序不够完善等等。然后针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健全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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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03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同时于第二十条确定了行政许可评

价制度，总结来说就是对行政许可的实施状况和绩效以及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测评。经过十几

年的立法与实践，我国中央和地方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绩效评价方面成效显著,但还是

需要进一步加快行政许可的标准化进程和完善评价机制。 

2013 年 6 月，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牵头单位由监察部调整到中央编办，首次委托第

三方评价机构对行政许可绩效进行测评[1]，此后行政许可绩效评价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展开，

到现在还属于起步阶段[2]。 

2016 年 7 月，根据国务院“以标准化促进规范化”的指示，国务院审改办、国家标准委

联合下发《关于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的通知》（审改办发﹝2016﹞4 号）, 吹响了行政许可

标准化的号角，正式推出《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从行政许可的事项管理、行

政许可流程、行政许可服务、行政许可受理场所的建设与管理以及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的和可操作的工作指引[3]，系统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善审批效率，提高服务满意度。

这标志着我国的行政许可从此开始进入标准化阶段。 

2017 年 9 月 5 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作为我

国质量发展史上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质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要“提

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优

化服务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高行政效能”[4]。 

但是，一些现实存在的不足,例如法律依据不够充分、行政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滥用许可

权、监督机制未真正有效运行、部门间利益固化的藩篱等等，导致行政许可的标准化程度良

莠不齐，行政相对人的满意度不够高，因此亟待增加对行政许可工作的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

而行政许可标准化评价作为考核的重要一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行政许可标准化评价的意义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力，它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 行政权力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的关系，涉及行政权力的配置及运作方式等诸多问题
[5]。

因为行政许可的阶段合理性以及政府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需要定期进行

绩效评价[6]，以保持行政许可制度的动态适应性，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增进政府与

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标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制度工具，

行政许可标准化工作正是在解决“审批多”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

进一步解决“审批难”问题的对症良药。行政许可标准化指通过运用标准化的概念、措施以

及手段，以共同认可的、科学合理的标准制定程序为基础，对行政许可的事项内容、管理行

为、审批过程和评价手段等的一般规律和通用要素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形成可供共同使用

和重复使用的标准，最终实现政务服务的常态化、长效化和全面化，巩固和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成果，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行政许可标准化评价，是利用一系列的测评变量数据，运用恰当的测评方法或模型，对

行政许可规范化程度和满意度进行综合测定和评价 [4]，以决定行政许可的延续、修改或终止

的活动。行政许可标准化评价对于提升行政许可质量、提高政府机关行政绩效、加快企业和

个人的办事效率、节约改革成本、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许可规范化测评规定了测评模型、指标设置、分值计算、测评过程以及结果应用等

内容，通过组织相关主体和专业人员对可信度强的测评结果进行评价和总结，以利于积累经

验，查找不足，不断提升行政许可规范化测评能力。行政许可满意度测评反映了行政许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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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或社会大众对行政机关提供的行政许可的心理期望和切身体验之间的相符程度。社会满

意度作为衡量政府改革、市场运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 越来越引起政府、市场与社

会的重视。行政许可满意度测评应该以行政许可相对人以及社会大众的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极大地方便行政相对人，让企业和群众切身感受行政许可服务的快捷和便利，才是检

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 

3. 现状及问题 

3.1 评价主体过于单一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条的内容，可知在我国行政许可评价制度中,规定了三个方面享有

对行政许可进行评价的权利：一是行政许可设定机关的立法评价；二是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

实施评价；三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公众评价，可以向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

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行政许可设定机关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经过评价后认为参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所列

方式能够解决的、没有存在必要的，有权力对其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但是这属于对自己

设定的行政许可的自我修正，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存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向设定机关提

交对本机关行政许可的开展情况及某些行政许可事项是否继续审批的书面评价意见报告，最

终由设定机关做出对行政许可的处理决定，实际上，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行政许可的评价报

告只是一个参考，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设定机关。社会公众对行政许可评价的效果则更是甚

微，社会公众只能提出意见和建议，能否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取决于设定机关[7]。综上所

述，行政许可评价主体中，最终能决定已设定行政许可存废的，只有行政许可设定机关，这

种情况下有效评价主体比较单一，公正性也得不到保证，评价缺乏社会公众的有效参与，公

众参与评价的范围十分有限，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测评过程和结果面向社会的透明度不够高，

社会大众的重要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从而也会导致群众监督作用的弱化，不能充分贯彻

以人为本的理念。此外，也缺乏第三方测评机构客观而专业的评价，容易造成评价制度的价

值得不到体现，失去存在的意义。 

3.2 评价内容不具体 

《行政许可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许可的设定原则，同时也是行政许可评价最重要的

参照准则。另外，第二十条规定，把第十三条的四种情形作为行政许可评价的内容。到现阶

段为止，行政许可标准化测评还没有具体详尽的测评指标体系，《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中的规定都是原则性的、指导性的，而评价的具体内容笼统抽象,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

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另外，一些地方和单位根据《指引》制定的法规，规定了具体的量

化标准，比如类似行政许可评价暂行办法等等，然而大部分地方关于评价内容尚未有具体的

法律规定，或者评价指标体系绝对化和片面化，不够全面和具体，导致行政许可测评无法形

成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 

3.3 评价时间过于笼统 

通过《行政许可法》第二十条,可以看出，设定机关的“定期”评价以及实施机关的“适

时”评价这些关于评价时间的要求都不够具体,过于笼统。会导致行政许可的评价存在被动性，

有些地方采用一年一度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类似于年终工作总结的一次“例行公事”，

最终无法成为提高行政许可规范化和行政许可公众满意度的有效手段，测评结论和处置意见

大都也被搁置一边。还存在有些情况，当某一行政许可导致行政相对人不满或者引发社会公

众的强烈反响时，相关部门才着手开展行政许可评价程序，从而导致行政许可评价过于被动，

最终使行政许可的测评过程仅仅成为一个短期行为，不能通过及时有效的评价不断的提高行

政许可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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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评价程序不够完善 

目前，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程序设置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行政许可法中，只对测

评结论的处置提出原则性要求，缺少对评价的发起、受理、实施和处理的整个过程的详细安

排，甚至实施机关的反馈机制以及社会大众的参与程序也未具体明确，因此，整体来看，我

国的行政许可评价制度还处于不健全，不充分的初步探索发展阶段。 

（1）设定机关缺乏详细的实施程序。自我评价通过什么具体部门开展，尚未指定；测评

过程怎么筹划，怎么进行，尚未有详细的说明。设定机关的行政许可评价制度不够完善，将

会更加影响实施机关的实施评价和社会公众的反馈，一方面，作为评价主体对自身的评价过

于浮于表面，这种懒惰性很容易蔓延到实施机构，形成连锁效应，导致整个评价过程的各个

环节无法有效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社会大众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有效的收集，更不

可能切实的做出改进。从而导致整个行政许可评价机制无法有效的运作。 

（2）实施机关作为连接立法和公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具体开展业务的部门，通常也是权

利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做出的评价本身就缺乏公正合理性，容易造成部

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因此需要上级机构的有效监管和督促，给出明确具体的评价

准则，同时也需要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对行政相对人的反馈要做到真正的透明，并且能够

实实在在的做出实质性的调整。 

（3）行政许可评价缺少公众参与和反馈。社会公众是最广泛的意见群，对行政许可实施

的具体情况有着最为切身的体验和自我感触，因此关于行政许可改进或者废止最有发言权，

行政许可评价最主要的是需要吸收和接受各方的意见，社会公众对行政许可的评价，是以提

意见和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法律对此规定的很抽象，没有规定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为了保

证公众的评价权能够得到有效的行使，需要在程序上进行细致的规定，使公众的评价行为受

到法律的规范与保障。 

3.5 评价结果的运用不够充分 

评价的整体功能需要进一步加强，切实正确地运用测评结果才是行政许可评价的终极目

标。现阶段很多行政许可的评价结果与运用存在脱节现象，结果的运用缺乏针对性、科学性,

作用发挥单一、导向性不够明显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制约了行政许可评价作用的发挥。 

4. 标准化测评开展建议 

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许可评价体系，促进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倒逼作用，要充分认识到

现有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问题和需要改进提升的方面，借鉴先进单位以及其他取得明显成效

的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以标准化为载体，通过评价主体、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流程、评价

结果的应用等各个方面的进一步提升，建立起切实可行、规范合理的宏观测评模式，避免以

往由于评价主体不明确、评价内容和标准不具体、评价程序不明晰等许多不足导致的评价工

作开展困难以及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把文件指引要求的行政许可评价的原则性规定进行具体

化，明确操作规范，从而让评价主体的测评行为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

注重社会大众的的评价权利，切实体现民主行政 [7]。 

4.1 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行政许可的评价应该包括行政许可设定单位、行政许可实施单位、行政相对人评价、市

场第三方评价和官方第三方评价等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够非常公正合理的得到行政许可的

测评结果，进而有效的改进行政许可的绩效。 

作为行政许可的设定单位，设定机关必不可少的拥有进行评价的义务和责任。设定机关

进行自我评价，在标准化测评中至为重要，这是由于各个方面的评价结果最终也会反馈给设

定机关，由设定机关研究决定对某项行政许可处理的决定。因为设定机关才是评价结果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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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决定机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和社会公众对行政许可的评价作用，远不及设定机关的评价

效果明显。 

实施机关，因为是行政许可的实施部门，可以站在实施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和重新发现评

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有没有实现计划中的行政管理目标，

然后有针对性的就相关问题以及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

重新思考和重新探讨怎样优化行政许可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水平。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许可的主要服务对象，评价组织应该对其开展行政许可服务流程的

测评，了解其对行政机关提供的行政许可的心理期望和切身体验之间的相符程度，同时，行

政相对人也可以主动对行政许可的事项和流程提出质疑和建议，直接向评价组织提起评价申

请，评价组织应该及时的做出回应，对其开展评价活动。此外，也应该向一般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征求建议，拓宽行政许可评价的信息收集渠道。行政许可绩效如何，不能由政府

本身自说自话甚至自我表扬，归根到底还是要由群众说了算，要给足群众的话语权，通过各

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不断提高行政许可的服务水平，增强行政相对人的满意度。 

市场第三方评价机构由专家学者组成，具有独立、中立、专业、客观和量化的优点，委

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可谓大势所趋，可以提供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根据行政机关的实际

情况和具体要求，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信息资料，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引》，

对行政许可的标准化程度进行综合的评价，有效提高行政服务整体水平。 

官方第三方，因为由官方机构授权，首先，行政机关更加重视评估，这可以间接促进行

政许可工作的完善; 其次，由于测评的标准是一致的，官方机构可以客观地进行行政许可的

绩效考核；最后，可以针对行政许可实施的成本效益进行专业的分析，以及对是否有必要继

续实施提出合理的建议。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需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一个内部机构与外部机

构相互配合的规范化的评价机制,同时体现社会公众群众的作用。 

4.2 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现阶段行政许可标准化测评还没有具体的测评指标体系以及可操作指引，《行政许可标

准化指引（2016 版）》中的一些规定都是纲领性的、指引性的，过于笼统抽象,没有具体的、

切实可行的详细规范,导致在实施过程中不易参考。因此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评价机构应该以

《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及实施指南为标准和依托，结合待评价机关的相关实际

以及自身工作积累的经验，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法，从评价指标体系、评

价的组织人员、评价的实施过程、评价报告及要求等方面建立更为详细具体的评价标准，从

而使测评活动能够定量、定性地准确评价行政许可服务的真实水平，进而能够通过全流程、

不同角度查找实际问题。 

评价机构必须明确的掌握《指引》的纲领性要求，保证整个评价工作不脱离指引，根据

被评价机构和事项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把《指引》中的要求进行展

开，细化为详细具体、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标准应尽可能详细、具体、可操作，防止出现设置分值范围较大、评分标准概

念模糊的条款，使测评人员“先理解、后评标”，减少测评人员评价标准的“自由理解权”，

合法有效地制衡测评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应根据测评主体、测评对象、测评目的等

测评重点明确设定各模块占分权重，合理设定分值。例如，分别设定事项管理规范化、流程

管理规范化、服务规范化、场所建设与管理规范化、监督检查规范化各模块所占的权重分。

然后细化评标因素，细化评标因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科学合理的设定评标标准，而且是为

了制定刚性的评标标准，尽可能地减少测评人员的主观分，将测评风险降到最低。 

4.3确定评价时限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以地方性法规为例,其行政许可评价的时限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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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一是设定机关主动自我评价的时限。根据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五年换届和法规实施等

实际情况，以行政许可法规实施达到一年为评价的时间起点，每 2 年启动一次评价为宜。二

是实施机关提请评价的时限。可规定自收到实施机关提交的评价报告之日起，3 个月内完成

评价工作, 然后向设定机关提交对本机关行政许可的开展情况及某些行政许可事项是否继续

审批的书面评价意见报告。三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时限。可规定自收

到行政许可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之日起，30 日内决定是否启动评价程序；决定启

动的，在 3个月内完成评价工作。 

4.4加强评审复核工作 

做好评审复核工作，减少专家自由裁量。在测评人员测评结果汇总完成至形成最终的评

价报告前，可通过测评人员之间的互相复核、互相监督，特别是对某一项评价分值偏高或者

偏低的、不同测评人员打分分值之间差距较大的情况进行重点复核。测评人员互相复核以后，

第三方评价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在监督人员的现场监督之下，对测评结果进行复核。复核的侧

重点包括各级评价指标得分是否汇总错误、一级指标下面的分级指标是否符合规定标准范围、

评价人员主观的自由裁量评分是否出现较大差距等内容。在复核中，如果发现错误情形，应

要求专家按照规定修正评审结果，并在复核报告中详细记录有关事项。 

4.5 强化测评结果运用 

测评结果的应用是实现测评目的的最后一环，是整个标准化测评结果的终极目标，一些

行政部门往往只重视测评的实施及结果，而容易忽略对评价结果的应用。结果能否应用，直

接关系到测评目的能否达到。行政部门应该根据测评结果，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标准化体系，

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行政许可相关政策，切实提升行政许可服务水平，完善审查工作细则等

规范文件，改进相关文书，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流程。 

4.6 强化绩效考核 

以绩效考核结果为导向，进一步建立完善与推进行政许可改进相适应的绩效考核机制，

充分体现绩效考核的指引以及激励约束作用，强化考核结果执行与运用，促进行政许可管理

工作水平提升。针对考核结果不够理想的，测评机构应该联合行政机关，强化绩效沟通，认

真开展绩效分析，有效的挖掘缺点与不足，根据分析结果对被评价机构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被评价机构应该强化自我管理和自我提高的意识，对照差距，稳步提高行政许可服务水平。

针对测评结果比较优秀的机构，应该总结先进经验，同时加以推广，从而可以供其他机构借

鉴，另外，对优秀机构进行正向激励，进一步激发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进一步

提高自身绩效，推动行政许可工作的进步。 

4.7 公示评价结果 

行政行为必须标准化, 标准化必须信息化, 行政许可在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各个

环节都已经通过网络和系统实现了信息化，从而为行政许可标准化评价工作的社会公开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8]。通过现场公示或是电子化平台系统自动推送通告的形式，将评价的标准、

过程和结果进行公开, 如果监督人员认为评审有误，可以及时反馈意见，以倒逼推动持续改

进，一方面可以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方便群众按照办事指南的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另

一方面可以实现社会大众对评价过程和结果的自动获取、实时监控和自主分析，能够有效地

约束评价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规范评价行为, 同时对政务资源的有效整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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